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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资金借贷的形式 
民间资金借贷的形式按借贷的主体来划分，可以分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
贷、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借贷关系。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是指企业与非金融企业之间款项的拆借，是企业资金融通的一种方式。比如现
在成立的财务公司在企业需要资金时出借给企业的方式，或者是关联企业之间短期资金的拆借行为
等。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贷是指非金融企业与个人之间款项的借贷，是企业与居民个人之间形成的一
种债权债务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借贷是指个人之间利用个人信用所进行的款项借贷。这是在日常
生活中由于某个体出现了临时性的经济困难而向他人暂借资金的一种情况，是在日常生活所常见的一
种方式。 
按是否需要担保，可分为：抵押借贷、担保借贷、信用借贷。抵押借贷是指双方之间的资金借贷需要
提供相应的抵押物的款项的借贷。如提供房产证、其他抵押物等。担保借贷是指双方之间的资金借贷
需要提供相应的担保人的款项的借贷。如贷款方要求借款方提供第三方担保人作为担保的借贷。信用
借贷双方之间的资金借贷凭借个人信用的款项的借贷。具体而言就是贷款方凭其对借款方的了解和信
任而将其款项借贷给借款方，不需要借款人提供抵押物或者第三方担保人的情形。 
二、民间资金借贷涉税问题分析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双方无关联关系，如果借贷的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借款人由于不具有开办金
融业务的资质，故只能凭借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申请让税务部门代为开具发票；借款人承担的税
收：按借款合同缴纳印花税，依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问题解答<之一>的通知》（国税函发
[1995]156号）第十条规定，贷款属于“金融保险业”税目的征收范围，而贷款是指将资金贷给予他人
使用的行为。根据这一规定，不论金融机构还是其他单位，只要是发生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的行为，
均应视为发生贷款行为，按“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营业税。在国家税各总局《关于财政资金增值收
入征收营业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1]1007号文）中，又再次强调：无论金融机构还是其他单
位，只要发生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的行为。均应视为发生贷款行为，按“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营业
税。同时缴纳营业税附加及企业所得税；对贷款人而言，凭税务机关代为开具的发票作为所得税汇算
进行抵扣的依据，其抵扣限额以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为限进行抵扣，并按借款合同缴纳印花税。 
双方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关联方税款缴纳与无关联情况一样，只是贷款人在所得税抵扣时，依据《企
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第三十六条规定：“纳税人从关联方取得的借款金额
超过其注册资本50%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根据最近新出台的《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21号）第一条规
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不超过以下规定比例和税法及其实
施条例有关规定计算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得在发生当期和以后年度扣除。企业实际支付
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除符合本通知第二条规定外，其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与其权益性投资比例
为：金融企业，为5：1；其他企业，为2：1。由此可以看出其抵扣比例比以前有了更大的提高。 
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贷企业向个人的借贷支付的利息，主要涉及三方面税收问题。负有代扣代缴个人
所得税的义务《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
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支付借款利息时，应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
率为20%。借款用途不同，借款利息的列支途径及税前扣除标准不同。 
如果借款用于经营，可直接在财务费用中列支。如果是用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第三十四条规定，纳税人为购置、建造和生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而发生的借款，在有关资产购建期间发生的借款费用，应作为资本性支出计入有关资产的成本；有关
资产交付发生的借款费用，可在发生当期扣除。纳税人借款未指明用途的，其借款费用应按经营性活
动和资本性支出占用资金的比例，合理计算应计入有关资产成本的借款费用和可直接扣除的借款费
用。 
如果用于房地产开发，国税发[2000]84号文件第三十五条规定，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纳税人为开发
房地产而借入资金所发生的借款费用，在房地产完工之前发生的，应计入有关房地产的开发成本。 
如果用于对外投资，国税发[2000]84号文件第三十七条规定，纳税人为对外投资而借入的资金发生的
借款费用，应计入有关投资的成本，不得作为纳税人的经营性费用在税前扣除。在今年实施的《企业
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对借款利息费用作了相关的规定。《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七条规
定，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合理的不需资本化的借款费用，准予扣除。企业为购置、建造固定
资产、无形和经过12个月以上的建造才能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的存货发生借款的，在有关资产购置、
建造期间发生的合理的借款费用，应当作为资本性支出计入有关资产的成本，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扣
除。第三十八条规定，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下列利息支出，准予扣除：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
业借款的利息支出、金融企业的各项存款利息支出和同业拆借利息支出、企业经批准发行的债券的利
息支出；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
额部分。据些分析，个人借款因不属于向非金融企业借款，将不再能税前扣除。 
取得利息收入方要到地税局申请开具发票，缴纳营业税及相关税费。如果借款人能够提供税务机关代
为开具的发票，则贷款人可以不进行代扣代缴；如果借款人不能提供税务机关代为开具的发票，贷款
人可为其代扣代缴借款人应承担的营业税及附加，个人所得税（20%比例）等税金及开具发票的手续，



申请税务机关代为开具发票，由于印花税不具有法定代扣代缴义务，企业可视情况而定是否为其代扣
代缴；贷款人（企业）凭税务机关代为开具的发票作为进行所得税汇算时抵扣的依据，其抵扣以银行
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为限；贷款人凭其借款合同缴纳印花税。 
个人与个人之间款项的借贷具有其特殊性，在税收方面会有其隐蔽性，给税收征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故难以进行深入探讨。 
关于民间资金借贷涉税事项，对于贷款企业来说，要使其支付的利息费用在进行所得税汇算时得到合
理的抵扣，必须要求借款人提供由税务机关代为开具合法票据，否则不能作为税收抵扣的依据。 
（作者单位：广东省韶关学院审计处/贵州丽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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